永福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2026年粮食流通监管检查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粮食收储企业、米业公司、桂林桂柳生物饲料有限公司：
为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意见》有关规定要求，压紧压实各级监管责任，规范粮食流通涉企行政检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上级有关工作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本工作计划：
一、检查对象及方式
检查对象：辖区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销售、运输、加工的粮食经营者和政策性粮食承储（存）单位。
检查方式：采取综合检查、专项检查、日常检查、联合检查、“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等方式进行。
二、检查事项
（一）政策性粮食经营监督检查
1.储备粮数量、质量、储存安全与安全生产情况；2.储备粮收购、销售、轮换计划执行情况；3.储备粮规章制度和法规政策执行情况。
（二）粮食收购监督检查
1.粮食收购企业备案情况；2.收购品种、质量、价格等信息告知公示情况；3.国家粮食质量标准执行情况；4.售粮款支付情况；5.粮食收购者违规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情况；
6.粮食入库质量安全检验及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单独储存情况；7.粮食收购数据报送情况；8.接受委托的政策性粮食收购企业执行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粮食收购政策情况。
（三）政策性粮食出库监督检查
1.政策性粮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情况；2.政策性粮食销售出库情况；3.政策性粮食加工使用情况；4.定向销售政策性粮食监管情况。
（四）粮食质量安全监督检查
1.粮食质量安全状况；2.粮食质量安全检验制度执行情况；3.粮食质量管理制度落实情况；4.粮食与有毒有害物质混存情况；
5.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监管和处置情况。
（五）统计调查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检查
1.建立经营台账情况；2.报送经营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3.经营台账保存年限情况。
（六）粮食运输工具监督检查
1.粮食运输工具、容器卫生安全情况；2.粮食与有害物质混装运输的情况。
（七）仓储设施监督检查
[bookmark: _GoBack]1.仓储设施备案情况；2.仓储设施符合粮食储存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以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要求情况；3.仓储设施租赁管理情况；4.违规侵占、损坏、擅自拆除粮油仓储物流设施，擅自改变粮油仓储物流设施用途，危害粮油仓储物流设施安全和粮油储存安全的违法行为情况。
（八）储粮安全监督检查
1.仓储管理制度标准技术执行情况;2.仓储设施设备管理情况；3.账卡簿管理情况;4.储粮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况；5.异常粮情情况;6.超限装粮情况；7.包装粮堆垛情况；8.储粮技术使用情况。
（九）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1、 1.落实安全生产工作机构和管理制度情况;2.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应急管理工作情况；3.落实临时动火、用电、设备检修等审批制度及作业现场管理情况；4.各种警示标识、标牌设置情况;5.储粮安全设备配备情况;6.高空防护、防爆、防雷、防汛措施落实情况;7.化学药剂管理情况;8.消防安全工作落实情况。
三、具体到单位检查时间和人员待检查开展时另行通知。
四、各单位按照相关工作的要求，做好相对应的准备工作，确保监管执法工作顺利开展。

附件：1、2026年粮食流通监督检查计划





附件：2026年粮食流通监督检查计划：

	序号
	名称
	类别
	计划开展时间
	检查单位
	检查方式及对象
	备注

	1
	粮食经营检查
	执法检查
	8—12月
	县发改局
	现场检查、粮食收储企业
	

	2
	粮食库存检查、粮食仓储设施监督检查
	执法检查
	6月份前
	县发改局
	现场检查、粮食收储企业
	

	3
	粮食收购检查、粮食运输工具监督检查
	执法检查
	8—12月
	县发改局
	现场检查、粮食收储企业
	

	4
	粮食质量检查
	执法检查
	8—12月
	县发改局
	现场检查、粮食收储企业
	

	5
	政策性粮食出库检查
	执法检查
	8—12月
	县发改局
	现场检查、粮食收储企业
	

	6
	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检查
	执法检查
	8—12月
	县发改局
	现场检查、粮食收储企业
	

	7
	粮食监管信息化检查
	执法检查
	8—12月
	县发改局
	现场检查、粮食收储企业
	

	8
	储粮安全、安全生产检查
	执法检查
	不定期
	县发改局
	现场检查、粮食收储企业
	

	9
	“双随机”检查
	联合执法检查
	6—10月
	县发改局、县市场监管局
	现场检查、粮食收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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